苏州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关于苏州市“身边好人”宣传选树活动的函

各县级市、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好人”重要回信精神，进一步做好全市典型宣传选树工作，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将继续深入开展“身边好人”宣传选树活动，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带动作用，推动全社会学习好人、宣传好人、关爱好人、争当好人。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大力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通过选树褒扬群众身边凡人善举，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苏州新实践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丰润的道德滋养。

二、选树标准

1.助人为乐好人：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弘扬社会主义道德，乐于助人、乐善好施，无私帮助他人、热心服务社会，积极参加学雷锋志愿服务或公益事业，赢得社会普遍赞誉。

2.见义勇为好人：秉持公平正义，弘扬社会正气，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勇于维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产生较大社会影响。

3.诚实守信好人：坚持诚信为本、以诚待人、以信取人，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始终做到履约践诺、诚信营商、诚信做事，在社会上具有较高的公信力和美誉度。

4.敬业奉献好人：坚守职业道德，践行职业精神，追求职业理想，长期立足本职、扎根一线，埋头苦干、无私奉献、刻苦钻研、创新创造，在行业和领域内作出较大贡献。

5.孝老爱亲好人：注重家庭、注重家风、注重家教，孝敬父母、关爱子女、夫妻和睦，家庭成员遵纪守法、关系和谐，在弘扬社会主义家庭新风尚方面具有代表性。

三、流程周期

1.组织推荐。主要分为地方推荐和行业推荐，分别由各县级市（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市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各县级市（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市行业主管部门应及时部署安排，积极发动本地本行业干部群众推荐身边好人。

2.审核把关。各县级市（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市行业主管部门应对本地本行业推荐人员的基本情况、主要事迹等进行审核把关，同时根据不同类型人员的情况征求同级纪检监察、公安、发改委（信用）、税务、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意见后，向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报送推荐材料。

3.周期人数。苏州市“身边好人”宣传选树活动以季度为周期进行，各单位于每年2月、5月、8月和11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前完成当季人物的审核和推荐。各县级市（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每季度可推荐2—3人（每个类别最多1人），市行业主管部门每次可推荐1人（类别不限），每批次宣传15位左右，每年总数量不超过60名。

4.推荐材料。推荐材料包括《苏州市“身边好人”推荐表》、2000字左右事迹材料、负面核查材料。

四、学习宣传

1.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在日报、广电等新闻媒体、“文明苏州”微信公众号、“做个好人”小红书账号上开设专栏，常态化展示身边好人事迹，传递正能量。

2.依托新闻媒体分类别推出重点采访报道，依托宣传矩阵，形成宣传合力。

3.各县级市（区）主要新闻媒体及各行业主管部门公众号做好本地本单位苏州市“身边好人”的学习宣传。

4.各地各部门要用好户外大屏、善行义举榜、好人广场等各类阵地载体，加大社会公益宣传力度，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

5.各地各部门要通过举办道德讲堂、开展事迹宣讲会、创作文艺作品等多种形式开展学习宣传。

五、有关要求

1.加强组织引导。各地、各部门单位要把“身边好人”宣传选树活动作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广泛动员各行业及广大基层单位做好先进典型的日常培育工作，坚持好中选优、侧重“新人”，周密部署、精心组织、有力有序做好相关工作。

2.坚持群众路线。突出群众主体地位，要把推荐的重点放在企业、学校、社区、村镇等基层单位，引导群众踊跃推荐信得过、学得到的身边典型。市各单位要积极推荐行业、系统涌现的先进典型。

3.扩大社会影响。要认真做好学习宣传工作，充分运用线上线下各类载体广泛宣传身边好人故事，确保选树的好人立得住、过得硬、传得开，积极营造崇德向善的良好社会氛围。

附件：1.苏州市“身边好人”推荐表

2.确认函

3.苏州市“身边好人”材料报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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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苏州市“身边好人”推荐表

推荐单位：             （盖章）        推荐类型：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政治

面貌
	

	单位

职务
	
	家庭

住址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事迹

标题
	（20字以内）

	事迹简介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政治面貌，单位职务。

+事迹简介300字左右。（详细事迹另附）

	曾获主要奖励
	按全国、省、市级排序

（已获往届县市、区级好人的请注明）

	本人承诺
	本人承诺：所有申报信息及提供材料内容真实有效，未在网上发表不当言论，并愿意配合开展各项宣传工作。

承诺人签字：           日期：     

	媒体报道情况
	媒体名称、日期、版面、标题、链接

（按央媒、省媒、市媒排序）




注：另附2000字左右事迹材料、3张以上电子照片、核查情况。

附件2

确 认 函

苏州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我单位推荐×××、×××、×××作为20××年第×季度苏州市“身边好人”，经×××、×××、×××等部门核查，以上人员没有违法犯罪记录、失信记录等情况。

                                      推荐单位（公章）

                                      20××年××月××日

附件3

苏州市“身边好人”材料报送标准

1.标题（20字以内）：事迹+主语。比如：退休后义务坚守小学护学岗的“交警爷爷”；比如：20年献血5万毫升的热心“的哥”；比如：用心照顾瘫痪儿媳妇13年的好婆婆。

几种错误的标题：第一种“***事迹材料”；第二种“匠心筑梦 电耀万家”；第三种“深夜勇救落水司机 这个00后好样的”；第四种“爱心的哥热血铸大爱 善举暖人心”。

2.帽段（300字以内）：基本信息+概括性事迹。

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性别、民族（汉族不写），出生年月，政治面貌（中共党员标注，其他不写），身份（单位+职务或**市**区**街道**社区居民）。这里要注意的是身份描述，首先选择的是职务身份（包括退休前的）。

概括性事迹要精准、精炼，言之有物。这个部分内容非常重要，是宣传选树的重要依据。

3.正文（2000字左右）：层次清楚、语句流畅，有感人的细节或故事；内容实事求是，不夸大不杜撰不演绎。

报送邮箱：xcbwmsjc@xcb.suzhou.gov.cn
联系人：周  燕，联系电话：68616591。

2

